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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日 △雖然美國經濟強勁成長，惟歐元區與日本僅微幅成長，加以開發中東亞經濟體成

長減緩，世界銀行預測今、明兩年之全球經濟成長率僅自上年之2.4%，略上升至

2.6%及3.2%。

 7日 △受歐元區經濟疲弱及新興經濟體成長減緩影響，國際貨幣基金（IMF）將今、明

兩年之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，分別自本年7月預測的3.4%及4.0%下修至3.3%及

3.8%。

 15日 △雖然出口持續暢旺、消費略改善，但設備投資持續疲弱，加以歐元區經濟疲弱期

間延長、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疲弱及地緣政治風險升高，南韓央行宣布調降

政策利率1碼至2.00%，為繼本年8月以後，第二度降息。

 20日 △歐洲央行本日起開始購買擔保債券（covered bond），總裁Draghi表示，希望將歐

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約1兆歐元（1.3兆美元），達2012年初水準，以解

決歐元區通貨緊縮問題。

 21日 △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本年第3季經濟成長率為7.3%，低於第2季的7.5%，主要

係因消費及投資放緩所致。總計前三季經濟成長率為7.4%。

 29日 △鑑於勞動市場展望進一步改善，勞動資源利用不足情形逐漸緩解，美國FOMC決

議結束資產購買計畫，惟仍將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於現行之0~0.25%一段

期間，未來將視就業與通膨表現，決定是否提早或延緩調升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

間。

 31日 △由於消費稅率調高致國內需求不振，加上原油價格大幅下跌，通貨緊縮預期心

理復燃，日本央行擴大量質兼備寬鬆貨幣規模，主要內容包括：每年增加80兆

日圓之貨幣基數；每年增購80兆日圓之長期公債、3兆日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

（ETF），及900億日圓之不動產投資信託（J-REIT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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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7日 △中國大陸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本日啟動「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」

（簡稱「滬港通」），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合交易所允許兩地之投資者，可

透過當地證券經紀商，買賣規定範圍內的對方上市股票。

 18日 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鑑於本年第2季及第3季經濟連續負成長，決定將預定於2015年

10月實施之第2階段調高消費稅率（由8%調高至10%）延至2017年4月實施，並於

12月14日進行眾議院改選，尋求選民繼續支持「安倍經濟學」。

  △印尼央行為因應政府縮減補貼，調漲燃料價格後的通膨壓力，調升政策利率0.25

個百分點至7.75%。

 21日 △歐洲央行本日起開始購買資產擔保證券（asset backed security），希望將歐洲央行

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約1兆歐元（1.3兆美元），達2012年初水準，以鼓勵銀行

業放貸，促進經濟發展，同時提振資產擔保證券市場。

  △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自本年11月22日起調降金融機構一年期放款基準利率0.4個百分

點至5.60%，及一年期定存基準利率0.25個百分點至2.75%，其他各期限存、放款

基準利率亦相應調整；存款基準利率浮動區間之上限，由1.1倍調升為1.2倍。此

外，將放款基準利率簡化為1年期以內（含1年）、1至5年（含5年）及5年期以上

等3種。

 25日 △美國第3季經濟成長率由初值3.5%上修為3.9%，主要係消費支出及非住宅固定投

資較原估計增加，企業庫存負成長幅度則較原估計和緩。

  △OECD之「經濟展望報告」預測本（2014）年及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分別為3.3%

及3.7%。其中，美國及英國成長力道將比歐元區及日本強勁，中國大陸成長將走

緩，新興國家則將穩定復甦。OECD認為景氣欲振乏力的歐元區為未來全球經濟

成長之主要風險來源，建議歐元區應採取擴大寬鬆貨幣政策及鬆綁財政規範等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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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日 △歐洲央行繼本年9月18日後，再度推行為期4年，金額達1,298億歐元低利貸款的目

標長期再融通操作（Targeted Long-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）。總計此2次，歐

元區銀行業僅向歐洲央行借入2,124億歐元，大幅低於歐洲央行預期4,000億歐元

之規模。

 18日 △美國FOMC決議維持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於0%~0.25%不變，本次會議雖將利率

前瞻指引調整為耐心等待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時機，惟仍延續維持聯邦資金利

率於現行目標範圍一段期間之溫和立場，未來將視就業及通膨情勢，決定利率調

整時機。Fed主席Yellen則於會後記者會表示，未來至少2次的FOMC會議後，較可

能開始啟動貨幣政策正常化。

 27日 △中國大陸國務院修訂發布「外資銀行管理條例」，主要修改內容為：（1）取消

必須由總行無償撥給不少於人民幣1億元營運資金之規定；（2）取消初次設立分

行必須在中國大陸設立代表處2年以上之規定；（3）經營人民幣業務必須開業年

限由3年縮減為1年，並取消提出申請前連續2年盈利之要求；（4）已獲准經營人

民幣業務後，取消其他分行經營人民幣業務開業時間之要求。修改後之條例自

2015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  △日本為拉抬受消費稅率由5%調高至8%衝擊而陷入低迷的景氣，甫於本年12月24

日續任的安倍內閣，隨即提出規模達3.5兆日圓（約290億美元）之緊急經濟對

策，預估可發揮提升實質GDP0.7個百分點之效果。

 28日 △中國人民銀行發文金融機構，自2015年開始，銀行業將收受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同

業存款納入計算存貸比（銀行承作之放款占存款比重不得高於75%）之存款項目

中，且存款準備率為0。

 30日 △日本政府執政聯盟（自民黨及公明黨）決定「稅制修正大綱」，初期先分兩階段

調降法人稅率，2015年度調降2.51個百分點，2016年度再調降0.78百分點。影響

所及，企業之實質稅負負擔約可減少4,200億日圓。未來，安倍內閣將以法人稅率

調降至30%以下為目標，藉以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，並減少企業外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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